
屟苏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周元华劳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

决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30⺠民终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沛县

经济开发区韩信路路北北侧。

法定代表⼈人：刘新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理⼈人：蔡红波，男，该公司项⽬目经理理。

委托诉讼代理理⼈人：赵亮，新疆同惠律律师事务所律律师律律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元华，男，1969年年3⽉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

⼯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什市。

委托诉讼代理理⼈人：胡晓军，新疆叶尔羌律律师事务所律律师。

上诉⼈人江苏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双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元

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不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什市⼈人⺠民法院（2019）新

3001⺠民初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年5⽉月1⽇日⽴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年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行了了审理理。上诉⼈人双信公司

的委托诉讼代理理⼈人蔡红波、赵亮及证⼈人刘某某、粱某某，被上诉⼈人周元华及

其委托诉讼代理理⼈人胡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理终结。

双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新3001⺠民初903号⺠民事判决，依法驳

回周元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理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

案  由 案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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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1）2018年年7⽉月15⽇日，双⽅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但周元华不不能⾜足量量安排

⼈人员、机械设备进⾏行行施⼯工。双信公司迫于发包⽅方压⼒力力，为赶⼯工期，在双⽅方合

同解除的情况下，于2018年年7⽉月18⽇日⼜又与案外⼈人刘某某签订了了该项劳务分包

合同，相关设备及⼈人⼯工由刘某某管理理并负责结算。（2）针对周元华提交的

相关证据所确认的劳务费的⾦金金额，因该发包⽅方的项⽬目⼯工程未竣⼯工结算，并不不

是最终数额。（3）⼀一审法院认可刘某某与双信公司之间结算等事宜，因相

关证据都是各班组向刘某某出具，并且承认刘某某系该项⽬目的劳务承包⽅方，

却否认双信公司与刘某某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同⼀一事实存在不不同认定。

2．周元华在没有实际施⼯工的情况下，恶意起诉双信公司承担⾼高达1982532元

的劳务费，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追究周元华涉嫌虚假诉讼罪的责任。

3．⼀一审法院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从⽽而适⽤用法律律错误。既然周元华要求双信

公司⽀支付劳务费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提供了了对应劳务，⽽而不不应要求双信公司

提交证据。当庭⼜又补充三点观点理理由：1．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周元华应

提供对该项⽬目进⾏行行管理理和施⼯工的证据，但是周元华在⼀一审中未提交；2．⼀一

审周元华提交涉案⼯工程施⼯工图是涉密的，周元华是如何取得的，请⼆二审查明

事实，追究周元华相应责任。3．周元华并未实际履履⾏行行合同，据合同起诉，

请求追究周元华法律律责任。

周元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律正确，上诉请求不不能成

⽴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双信公司上诉请求和当庭补充的三个内

容，答辩如下：1．关于周元华是否履履⾏行行合同的问题，2019年年原⼀一、⼆二审

中，双信公司根本未提及与案外⼈人刘某某签订过合同，双信公司与周元华之

间约定的劳务费结算的条件未成就，这是双信公司在原⼀一、⼆二审中的答辩意

⻅见。直到⼆二审法院发回重审，2019年年11⽉月27⽇日在⼀一审法院重新审理理本案，突

然向法院提交有刘某某签字的合同，双信公司明显是伪造的证据。2．周元

华在原⼀一、⼆二审法院均提交了了包括合同、图纸、微信截图、农⺠民⼯工发放表等

证据，说明涉案合同是周元华实际施⼯工的，5个班组均从周元华处领取过劳

务费，刘某某是周元华的带班组⻓长；3．图纸源于双信公司，如果泄密也是

双信公司泄密。综上所述，双信公司意图以伪造合同来否定周元华与双信公

司之间的权利利义务关系，明显是违法⾏行行为，请法院追究双信公司承担伪造证

据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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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双信公司⽀支付劳务费1982532元及为

实现债权的费⽤用107700元、差旅费3000元，合计2093232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年7⽉月15⽇日，双信公司（甲⽅方）与周元华

（⼄乙⽅方）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该⼯工程名称：⾃自治区监狱管理理局

四期克孜勒勒苏监舍楼改扩建项⽬目；⼯工程地点：四期改扩建克孜勒勒苏监狱⼀一标

段8#、9#楼；监舍楼改扩建⼯工程：8#、9#楼劳务施⼯工；承包内容：四期⼀一标

段8#、9#楼图纸⼟土建及装修部分的施⼯工，具体施⼯工做法和内容按甲⽅方提供的

施⼯工图纸及说明和合同约定施⼯工；承包⽅方式：包⼈人⼯工、包机械、包⼯工具、包

质量量、包安全、包⼯工期、包单价的形式进⾏行行，包施⼯工⼯工具、移动分箱及电

线、安全帽、⽔水泵、⾬雨⾐衣、加班所⽤用的⼯工具及线缆；承包价格：根据上述承

包内容，按实际施⼯工建筑⾯面积结算，⼈人⺠民币120元/㎡。双⽅方按照图纸施⼯工⾯面

积为14967.2㎡；庭审后⼀一审法院经与五个班组包含（刘鸿斌、粱某某、张

兴辉、何⽅方林林、***班组）进⾏行行了了电话联系且与本案双⽅方进⾏行行了了质证，查

明：1.2019年年9⽉月9⽇日，贴砖班组刘鸿斌共计领取劳务费279500元，其中双信

公司⽀支付221526元，建设⽅方项⽬目部⽀支付41000元，项⽬目部负责⼈人⽀支付12640

元；2.2019年年11⽉月1⽇日，贴砖班组粱某某共计领取劳务费316500元，其中双

信公司⽀支付297500元，项⽬目部负责⼈人借⽀支19000元；3.2019年年10⽉月27⽇日，抹

灰班组张兴辉共计领取劳务费196780元，其中双信公司⽀支付146780元，项⽬目

部负责⼈人⽀支付50000元；4.2019年年10⽉月28⽇日，抹灰班组何⽅方林林共计领取劳务

费208000元，其中双信公司⽀支付107600元，建设⽅方项⽬目部⽀支付50400元，项

⽬目部负责⼈人⽀支付50000元；5.2019年年7⽉月16⽇日，混凝⼟土班组***共计领取劳务

费73260元，其中双信公司⽀支付48800元及4200元，项⽬目部负责⼈人⽀支付20260

元；上述五个班组劳务费已经全部领完。⼀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双信公

司是否应⽀支付周元华劳务费及具体数额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劳务

分包合同》，该合同有周元华签字及双信公司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该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对双信公司辩称，周元华没有履履⾏行行合同，双⽅方已解除

合同，双信公司另⾏行行安排施⼯工队伍执⾏行行完所有合同内容，其提供的证据不不⾜足

以证实，故对其辩称，不不予采信。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周元华施⼯工劳务⾯面

积为14967.2㎡，其申请对包柱⼦子和卫⽣生间隔断劳务费⽤用及其施⼯工的楼上两

间⼤大房⼦子的劳务费进⾏行行评估，因周元华提供的证据不不⾜足以证实包柱⼦子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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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断及楼上两间⼤大房⼦子的劳务是其所找⼈人施⼯工，故对其提出的申请，不不予

⽀支持。周元华施⼯工的劳务费共计1796064元（14967.2㎡×496元/㎡），因双信

公司已经⽀支付917806元（221526元＋41000元+297500元+146780元+107600

元+50400元+48800元+4200元），故双信公司还应⽀支付周元华劳务费878258

元（1796064元-917806元）。（⼆二）关于周元华实现债权费⽤用及差旅费是否

应由双信公司承担具体数额及依据的问题。周元华请求双信公司承担律律师费

107700元，因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将律律师费列列为违约赔偿内容，也未约定律律

师费的承担⽅方式、承担标准。因⽽而律律师费是当事⼈人根据其⾃自身的情况⾃自主选

择是否聘请律律师⽽而产⽣生的，该费⽤用与双信公司履履⾏行行合同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

关系，故对周元华要求双信公司承担⽀支付其律律师费107700元的诉求，不不予⽀支

持。周元华请求双信公司承担差旅费3000元，根据周元华提供的证据不不⾜足以

证实其主张，故不不予⽀支持。综上所述，双信公司应⽀支付周元华劳务费878258

元。判决：⼀一、双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周元华劳务费

878258元；⼆二、驳回周元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双信公司向法庭提交了了下列列证据：

证据⼀一、双信公司与案外⼈人刘某某于2018年年7⽉月1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

劳务分包合同》，⽤用以证明双信公司与周元华就涉案的劳务实际施⼯工⼈人是刘

某某，并由刘某某完⼯工，⼀一审提交的时候，由于没有盖章，⼀一审法院不不应不不

认可。

证据⼆二、2份承诺书和2份保证书。证明四个班组的劳务费已经全部⽀支付

完毕。

证据三、5份收据、⼯工资款结算收据证明书。证明四个班组均承认刘某

某是该⼯工程项⽬目承包⼈人，并且签名按⼿手印确认。

证据四、刘某某给⼯工⼈人出具的7份⽋欠条，证明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给

⼯工⼈人出具⽋欠条的均是刘某某，双信公司代刘某某将所有劳务费发放⼯工⼈人。证

明刘某某是实际施⼯工⼈人。

证据五、证⼈人刘某某出庭作证证词：2018年年7⽉月18⽇日与双信公司签订建

筑施⼯工承包合同和⼯工程清算⽇日订单均是本⼈人签字、履履⾏行行管理理、与周元华没有

签订过劳务合同，也没发过⼯工资。2018年年7⽉月11⽇日⾄至2018年年12⽉月份期间和周

元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真实的，2018年年10⽉月22⽇日要求周元华买⾁肉、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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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面等这些微信聊天记录也是真实的。双信公司没有给我说过他们与周元华

之间签过合同的事。

证据六、证⼈人粱某某出庭作证证词：我是贴地板砖的，和刘某某签订的

协议，钱结清了了，是公司给我的钱。2018年年10⽉月向刘某某出具⽋欠条及⼯工资结

算证明书是本⼈人签字，不不认识周元华，周元华没有给我发过⼯工资。当周元华

提问时，粱某某⼜又说刚去的时候没有⻅见过周元华，⻅见得不不多，周元华和双信

公司之间的关系我不不清楚。没有跟蔡红波打过交道，⼯工程⼲干完了了后才认识，

刘某某给我算完⼯工资，钱是从蔡总（蔡红波）那⾥里里拿的。承诺书是在⼯工资付

完了了后写的承诺书。

周元华质证意⻅见：周元华认为上述证据均不不属于新证据的特征，发表了了

以下观点：关于证据⼀一，认为该合同不不真实，本案发回重审前⼀一、⼆二审均未

提起另有合同，再次请求法院追究双信公司伪造证据之责任。认为证据⼆二、

三、四不不是新证据，包括何⽅方林林、粱某某等五个班组的劳务费的结算情况，

已经在⼀一审中予以确认。对五、六证⼈人粱某某关于刘某某让其⼲干活这个事实

不不否认，是周元华授权实施的⾏行行为，但是对粱某某对于周元华与刘某某、与

双信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概不不知晓的。

双信公司在出示以上前四组证据时表示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因周元

华对双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持有异议，为固定证据原件以备⽐比对鉴定

4组书证形成的时间之需要，特将上述前四组证据原件⼊入卷，复印件退还双

信公司。本院对上述四组书证和两位证⼈人证⾔言分析认定如下：

证据⼀一、四不不具有真实性，本院不不予采信。理理由是：1.版本不不⼀一。经与

双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该合同复印件⽐比对，在打印部分为同⼀一版本，不不

同部分是⼿手写部分布局、指纹捺印位置不不同、提交⼀一审法院的复印件第三⻚页

落款处没有双信公司印章和刘某某签名。2.格式存在瑕疵。作为⼀一份合同，

按照通常打印习惯⼀一般在落款末端仅剩⼀一、两⾏行行的情况下会将落款的末端压

缩进末⻚页以防双⽅方对签订时间的改动。即便便按照该⽂文本打印设定模式，主⽂文

仅三⻚页的合同，却在第⼀一⻚页第⼀一⾏行行上⽅方空⼀一⾏行行、下⽅方再空⼀一⾏行行，第⼆二⻚页末⾏行行

下再空⼀一⾏行行，⽽而将合同末⻚页甲⽅方签字落款的“年年⽉月⽇日及⼄乙签字下⽅方的身份证

号及年年⽉月⽇日”调⾄至没有任何正⽂文的最后⼀一⻚页，这些做法违反常理理及合同写作

和打印习惯。3.在发回重审前从未否定周元华是合同履履⾏行行⼈人和实际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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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发回重审的⼆二审期间承诺并约定过与周元华结算。在调阅本案作出的发

回重审裁定（2019）新30⺠民终102号案卷2019年年9⽉月6⽇日⼆二审庭审笔录和录

⾳音，合议庭特意向双信公司问过是否签订过其他合同，双信公司没有提出与

第三⼈人另有合同，并就合同第七款以建设⽅方付款作为⽀支付周元华劳务费的条

件，当庭承诺说可以随时与周元华结算，并在结算完毕后“⼀一把⼦子”将周元华

的钱付清。法庭调解阶段双⽅方愿意调解，因涉及结算问题，法庭调解阶段限

定在2019年年9⽉月17⽇日将双⽅方核算的结果向法院提交。休庭后，在双⽅方签字

时，双信公司蔡红波写下双信公司在乌鲁⽊木⻬齐的办公地址（⼀一审原告证据

⼋八）和联系电话，约3天内结算完毕，周元华于2019年年9⽉月10⽇日去乌鲁⽊木⻬齐，

9⽉月15⽇日返回喀什什，期间周元华多次给⼆二审承办法官打电话声称找不不到该公

司办公地，承办法官亦多次与蔡红波催促，蔡红波以有急事在库尔勒勒等地为

由，让周元华再等两天，直⾄至周元华返回也未⻅见到蔡红波，本院基于该案基

本事实不不清，在不不能调解的情况下将该案发回重审。4.在蔡红波发给周元华

短信、微信中可以证明其事实相互⽭矛盾。为核实证据，本院调取调查了了周元

华在⼀一审法院证据四即35张微信和短信截屏（截图）原始载体周元华当时使

⽤用的⼿手机型号是GIONEEM7,⼿手机号码是186XXXX****，周元华微信昵称是

“周元华微真滴没骗你”；联系电话176XX****XX，蔡红波微信昵称为“季候

⻛风”；联系电话135XX****XX，刘某某微信昵称为“孤独的狼”。经⽐比对这些

微信、短信截屏源于2018年年3⽉月7⽇日01：04“季候⻛风”邀请“真滴没骗你”⼊入群⾄至

2018年年3⽉月7⽇日00：57⻓长达⼀一年年，微信聊天群中涉及“**⽔水电班组”、“屈茂材

料料班组”、“朱⼩小中班组”、“涂光宏内外墙”、“消防系统班组”、“热板换班组”

等与“周元华⼟土建班组”常常并列列提出通知或要求，这⾥里里所说的班组⼤大抵指整

个建设⼯工程的划分的各专业班组施⼯工队伍，与周元华所述⾃自⼰己所承包⼟土建班

组劳务班组交由刘某某管理理的“⼋八号楼张兴辉抹灰班组、刘鸿斌贴瓷砖班

组、九号楼何⽅方林林抹灰班组、粱某某贴砖班组、***⼋八号九号楼洪凝⼟土班组”

不不是⼀一个概念，是专业队伍下内设⼩小班组，前者是针对整个⼯工程类别的⼤大班

组。提交这些微信或短信中有2018.8.2、2018.9.25、2018.10.5、2018.10.6、

2018.10.14、2018.11.29、2018.12.7、2018.12.9等多个是单独发给周元华或在

群发内容⾥里里点名针对“周元华⼟土建班组”的，⽽而这些微信或短信中并没有所谓

的“刘某某⼟土建班组”。如果2018年年7⽉月18⽇日⼜又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与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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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合同解除或废⽌止，双信公司蔡红波在此之后所写微信或短信内容时，⼤大可

不不必将⼟土建班组继续冠名为“周元华⼟土建班组”或“周总⼟土建班组”，也没有必

要专⻔门通知安排要求周元华来处理理⼟土建班组的⼯工作事宜。综上所述，双信公

司关于与周元华于2018年年7⽉月15⽇日签订合同后因周元华不不能组织⾜足够⼈人⼒力力⽽而

废⽌止，仅在三⽇日后的2018年年7⽉月18⽇日与刘某某签订涉案⼯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以及微信是群发的谁都能收到⽽而否认与周元华是实际合同履履⾏行行⼈人的观点不不能

成⽴立。

证据⼆二、三不不是新证据，⼀一审法院已经结合案情作出分析认定。理理由

是：1.这两组书证仅限于书⾯面所载内容，即所付⼯工资及数额以及从谁那领取

的，⽽而不不具有可以证明双信公司与周元华就涉案的劳务实际施⼯工⼈人是刘某某

的证明⼒力力。2.涉案合同尽管是以劳务分包为主体内容的合同，涉及内容不不局

限于⼈人⼯工⼯工资，要⽀支持完成该项劳务任务，还需要管理理、安全保护、机械设

备、劳动⼯工具等设备的租赁等保障，这些内容在双⽅方合同第四、五条皆有约

定，结清⼯工⼈人⼯工资只是涉案劳务内容中的⼀一部分。

关于证据六证⼈人粱某某出庭作证证词，只限于证⼈人陈述的事实，其陈述

内容周元华是认可的，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也是吻合的。

周元华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刘某某和周元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19张，⽤用以证明刘某某在

涉案⼯工程是周元华的带班⼈人员，受周元华的安排负责管理理。双信公司质证意

⻅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不予认可，合同签订后聊天记录不不

能证实任何问题，反⽽而证明周元华是刘某某的⼈人。

证据⼆二（庭审结束后审阅庭审笔录签字时提交）、刘某某向周元华出具

的农⺠民⼯工⼯工资明细⼀一份，抹灰、贴砖、地坪等⼯工程量量及⼯工资单⼀一份，⽤用以证

明刘某某向周元华汇报⼯工程量量及单价以及⺠民⼯工的⼯工资等相关情况。经证⼈人刘

某某确认说“是我写的，我写的东⻄西多了了”，（系）“草稿纸多得很”。双信公

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不认可。

对周元华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分析认为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

性，可以证实聊天记录所要反映的事实。理理由是：1.为了了查证双信公司在⼆二

审提交证据⼀一及周元华在⼀一审提交证据四即35张微信和短信截屏原始载体之

需要，本院庭审后调取调查了了周元华原始载体，经⽐比对周元华在⼀一审、⼆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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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具的微信、短信截屏源于原始载体，并在调查过程中对原始载体拍照多

张⼊入卷。2.这些微信截屏中刘某某认可昵称“孤独的狼”是⾃自⼰己。发起对话的

“真滴没骗你”系周元华。时间跨度为2018年年7⽉月11⽇日⾄至2018年年12⽉月11⽇日，在

涉案合同履履⾏行行期间，聊天内容涉及彼此钱款领取、⼯工作⽣生活情况汇报等内

容，周元华向刘某某付款，刘某某为收款⽅方。从2018年年10⽉月23⽇日早上11：33

周元华讲“每次报材料料⽤用书⾯面报”、“刚才蔡总来电说屋⾯面缝⼦子⽤用双⾯面⼑刀⽚片切

直，下午开始”、刘某某2018年年10⽉月13⽇日下午14：39午现在塔吊司机没地⽅方

吃饭了了……”、“现在⼯工地没⼈人管，村（材）料料没⼈人进，刘总也说不不是他的

事，该怎么办……”等内容分析，周元华处于安排⼯工作的地位，刘某某处于

请示⼯工作该怎么办的地位。

双信公司在上诉请求⾥里里提出三项事实和列列出6个⽅方⾯面的理理由，其归纳起

来不不外乎两个焦点：⼀一是在双⽅方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及实际履履⾏行行⼈人⽅方⾯面，否认

周元华是合同履履⾏行行⼈人；⼆二是在双信公司还差周元华多少钱，差的是什什么钱。

针对上述两个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双⽅方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及

实际履履⾏行行⼈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列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

任的承担，但法律律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律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

当对产⽣生该法律律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律关系变

更更、消灭或者权利利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律关系变更更、消灭或者权

利利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周元华作为⼀一审之原

告，在⼀一审已经就合同成⽴立并⽣生效向法庭提供了了⼋八组证据，承担了了其能够承

担的举证责任。⼆二、关于双信公司还差周元华多少钱，差的是什什么钱的问

题。在发回重审的前⼀一、⼆二审审理理过程中针对周元华起诉的合同关系成⽴立并

⽣生效以及已经实际履履⾏行行并没有异议，只因合同所涉及建设单位付款多少作为

给周元华合同余款多少有争议，且双⽅方尚未结算为由⽽而拒付余款。在本院指

定限期结算⽽而⼜又征得双信公司认可的期限内，却没有结算完成，⼯工⼈人⼯工资是

双信公司和建设⽅方预⽀支的情况下⽀支付的，⽀支付准确最终明细掌握在双信公司

账上，周元华⾃自然不不掌握这类证据，不不具备举证能⼒力力，⼀一审综合双信公司提

交的反驳证据并经核实周元华⼟土建装饰项⽬目（⼤大）班组内分的五个（⼩小）班

组组⻓长实际拿到的劳务费数额来确认已经领到的数额符合法律律规定。⼀一审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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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确认应付涉案⼯工程内劳务费合同内价款1796064元，已经⽀支付917806元，

尚未⽀支付劳务费合同内价款878258元，并判决由双信公司⽀支付，认定事实清

楚，符合法律律规定。此外，关于双信公司在庭审中补充的所谓周元华在⼀一审

庭审提交施⼯工图纸，追究周元华泄密责任的上诉请求问题，经法庭调查和法

庭辩论，明确图纸来源于合同第四条第⼀一项中“甲⽅方提供施⼯工图纸”，显然图

纸系双信公司所提供，合同也没有保密责任之约定，施⼯工图纸也既没有⼯工程

名称也没有定密标识，况且该图纸是提供给法庭审理理纠纷之⽤用的，法庭只采

⽤用了了涉案建筑的施⼯工作业⾯面积，并不不涉及内在结构等问题，如果建设单位交

代有保密责任，所有施⼯工单位和参建⼈人员都负有保密责任。庭审中补充的其

他两项上诉请求已经涵盖在归纳的上述焦点之内。

本院认为，尽管⼀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比对周元华提供证据四的微信聊天记

录截图（截屏）的原始载体，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予采信，但依据其他关

联证据并结合案情作出认定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律正确，程序

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不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律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理费12583元，由上诉⼈人江苏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　　　芳　　　东

审判员　迪丽拜　尔　孜帕尔

审判员　吐尔⼲干布⽐比托合达逊

⼆二〇⼆二〇年年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凯迪丽亚努尔买买提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律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

⼈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更正或者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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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
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行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行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海事审判⽹网 | 最⾼高⼈人
⺠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地址：北北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

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律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利⽤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利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不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律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

应⽂文书。

概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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